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0民初5694号

原告:付之江,男,198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金家坪村12组10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103160273。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华荣，系原告之妹，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祥和路西段88号4-1。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泽槐，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遂宁市遂州北路467号运管处二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00779830904Q。
负责人：熊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军，该公司职工。
被告：重庆玖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綦江区文龙街道孟家院26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000216562。
法定代表人：张燕，经理。
被告：秦杰，男，198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建国村5组83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307260276。
被告:冯勇,男,1980年7月31日出生,汉族,农民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金刚村4组118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007310278。
被告秦杰、冯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重庆晨曲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沧白路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902883690B。
负责人：龙保勇，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集，该公司职工。
原告付之江与被告冯勇,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秦杰、冯勇、重庆玖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之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华荣和冉泽槐、被告冯勇和秦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重庆玖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付之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不足部分由其余被告赔偿，共计赔偿金额636378.2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8月21日16时36分，被告秦杰驾驶重庆玖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所有的渝A92181号重型自卸货车从丰都县高家镇汶溪村沿105省道往高家镇太运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105省道261KM+330M路段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的付之江驾驶的渝DJ0466小型面包车相撞，造成两车受损，付之江受伤，当日付之江被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转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共计花费治疗费13万余元，秦杰支付2万元，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支付1万元，其余损失被告未支付，被扶养人有子女三人及妻子1人，父母二人。事故经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秦杰为全部过错负事故全部责任，付之江无过错不承担事故责任。为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医疗费119637.14元，护理费6120元，误工费234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60元，交通费及住宿费1845元，营养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残疾赔偿金383368元，后续医疗费34000元，鉴定费2100元，车辆损失15000元，共计636378.2元。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遂宁公司）辩称，发生交通事故是事实，渝A92181号重型自卸货车在本被告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保险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原告损失计算不正确，非医保用药部分不应当由本被告承担。其余只能依法计算赔偿，并且应当扣减已赔偿的部分。
被告秦杰辩称，本被告系冯勇雇请的驾驶员，因此本被告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冯勇辩称，遂宁公司在渝A92181号车投保时，遂宁公司未尽告知义务，非医保用药部分仍然应当由遂宁公司赔偿，秦杰系本被告雇请的驾驶员是事实，其余意见与遂宁公司一致。
被告重庆玖万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万公司）未作答辩。
第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以下简称丰都支公司）书面答辩称，在本公司投保的渝DJ0466小型面包车无责任，因此本被告无责任。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8月21日16时36分，秦杰驾驶冯勇所有的挂靠玖万公司经营的渝A92181号重型自卸货车从丰都县高家镇汶溪村沿105省道往高家镇太运方向行驶，当车行驶到105省道261KM+330M路段时，与相对方向行驶的付之江驾驶的渝DJ0466小型面包车相撞，造成两车受损，付之江受伤，当日付之江被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转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双肺挫伤，右侧3-9肋骨骨折等多处损伤,2018年9月11日好转出院，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花去住院医疗费118025.64元，门诊医疗费1599.5元，在丰都县人民医院花去医疗费4191.24元，共计123816.38元。2018年11月26日付之江委托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1月28日该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其意见为：1.付之江左侧膝关节功能丧失50%以上评定为9级伤残，胸部肋骨骨折6根以上评定为10级伤残，左侧髋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评定10级伤残；2.受伤之日起60天左右需1人护理，务工期180天左右，需营养补助60天左右；3.续医费34000元，付之江支付本次司法鉴定费2100元。审理过程中，遂宁公司对付之江伤残、续医费、非医疗保险范围用药部分申请重新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1.付之江左侧膝关节功能丧失50%以上评定为9级伤残，胸部肋骨骨折7根评定为10级伤残，左侧髋关节功能丧失25%以上目前评定为10级伤残；2.付之江后约续医费用约需25000元；3..付之江受伤住院期间超出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11660.29元。遂宁公司支付该次司法鉴定费2900元。渝A92181号重型自卸货车在遂宁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100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投保人玖万公司与保险人约定为不计免赔，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同类医疗费用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事故发生后，遂宁公司支付了付之江赔偿款10000元，冯勇垫付了付之江赔偿款20000元。渝DJ0466小型面包车在丰都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秦杰系冯勇雇请的驾驶员。本次交通事故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秦杰在此事故中为全部过错，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另查明，付之江有父亲付守伦及母亲杨素芳，付守伦于1951年12月17日出生，农民，有肢体三级残疾；杨素芳于1955年3月15日出生，农民。付守伦与杨素芳生育有子女付之江、付华荣，均已成年。付之江与廖艳丽系夫妻，廖艳丽有精神三级残疾，双方于2006年5月12日生育长子付林槟，2007年7月25日生育二女付林香，2010年2月24日生育三女付林红。付之江与廖艳丽于2004年6月在丰都县高家镇柏林路购买住房居住。渝DJ0466小型面包车为杨素芳所有。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第50023012018000016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病历记录、医疗发票、驾驶证、交强险及商业保险保险单、房屋买卖合同、证明、残疾证、常住人口登记卡、鉴定费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问题；二、付之江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
1、 责任主体问题。渝A92181号重型自卸货车系冯勇所有，并挂靠玖万公司经营，秦杰系冯勇雇请的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致害付之江，依法冯勇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玖万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为此冯勇及玖万公司属于责任主体。又渝A92181号重型自卸货车在遂宁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付之江也起诉了该公司，依法遂宁公司应当在保险限额内优先予以赔偿，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遂宁公司属于责任主体。丰都支公司保险的车为渝DJ0466小型面包车，该车的驾驶员付之江在交通事故中无过错无责任，且赔偿金额未超过在遂宁公司保险的限额，且不属于丰都支公司第三者责任交强险及商业险范畴，因此丰都支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不属于责任主体。
2、 付之江损失金额的确定等问题。1.医疗费据实计算为123816.38元；2.续医费以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确定为25000元；3.护理费以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确定，计算为120元/天×21天+120元/天×39天×50%=4860元；4.误工费参照重庆市涪陵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因二次鉴定未改变），以该次定残之前一日确定计算为，100元/天×99天=9900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为60元/天×21天=1260元；6.交通费及住宿费酌定为500元；7.营养费酌定为10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6000元；9.残疾赔偿金以司法鉴定意见确定，计算为32193元/年×20年×22%=141649.2元；10.被扶养人生活费，廖艳丽生活费计算为22759元/年×20年×30%×22%=30041.9元，付林槟生活费计算为22759元/年×6年÷2×22%=15020.9元，付林香生活费计算为22759元/年×7年÷2×22%=17524.4元，付林红生活费计算为22759元/年×10年÷2×22%=25034.9元，付守伦生活费计算为10936元/年×14年÷2×22%=16841.4元，杨素芳生活费计算为10936元/年×17年÷2×22%=20450.3元，小计为124913.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未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以此金额确定）；11.鉴定费据实计算为2100元+2900元=5000元；12.车辆损失，因付之江并非该车所有人，对该项无诉讼主体资格，且诉讼过程中付之江放弃该项主张，依法本院予以准许，不作为付之江损失计算；13.其他损失12元。以上共计损失为443911.38元。责任分担的问题，因渝A92181号重型自卸货车在遂宁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且损失金额未超过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因此遂宁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付之江超过非保用药的金额11660.29元，其中10000元计入交强险赔偿，余额1660.29元由于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明确约定遂宁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部分依法由冯勇予以赔偿，对于鉴定费投保人与保险人未约定明确排除，因此应纳入保险赔偿范畴。最后确定的赔偿金额为，总的损失-遂宁公司已支付额-冯勇已垫付额=443911.38元-12900元-20000元=411011.38元，为此遂宁公司赔偿付之江的经济损失确定为411011.38元。对于冯勇垫付付之江赔偿金20000元，本应支付1660.29元，扣减后多支付的18339.71元，应由遂宁公司支付给冯勇，对于该费用遂宁公司与冯勇可协商解决，但不属于原告请求范围因此本案依法不予处理，如双方协商未果，冯勇可另案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鉴于冯勇已承担了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不再承担赔偿责任，玖万公司也由此不成立对冯勇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问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遂宁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10日内赔偿原告付之江经济损失411011.38元。
2、 [bookmark: _GoBack]驳回原告付之江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164元，减半收取5082元，由被告冯勇负担3388元，原告付之江负担169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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